
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(通知) 
中華民國 98 年 01 月 09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98)經紀通函字第 002 號 

 

受  文  者:各經紀(代理)人公司 

副本受文者:各轄區推展專員 

主      旨: 轉發(98)精算知字第001號文，約定投保「遠雄人壽雄溫馨終

身醫療健康保險（HE1）」之保戶於契約終止後，免除替換契

約扣款規定之適用時間，詳如說明。 

說      明: 

一、約定 97.11.25（97）精算知字第 006 號通知之適用時間由

民國 97 年 11 月 25 日（含）起至 98 年 5 月 25 日（含）

止。「遠雄人壽雄溫馨終身醫療健康保險」（HE1）之保

戶於適用時間內契約終止後，轉投保「遠雄人壽新溫馨終

身醫療健康保險附約(HJ1)」或「遠雄人壽守護久久醫療

終身保險（HK1）」者，該新契約保單得免除替換契約扣

款。 

二、依保險業務員管理規則第十九條之八規定，行銷同仁應避

免以不當之方法唆使要保人終止有效契約而投保新契約致

使要保人受損害。 

三、如有疑問請洽 精算部 朱偉光襄理 分機 2160 

業行部 林秀鈴副理 分機 8180 

 

 

經紀人部   


